
製表日期：105年01月11日表56-3-2(102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00000000第2分位

00000000第3分位

00000000第4分位

00000000第5分位

00000000第6分位

00000000第7分位

260769433664146212316350171345719151861323757782548672第8分位

304540947707171127723544451570172221334027716543414821第9分位

3198511494183175821929325521613106278743928585064032838第10分位

3411442121206179240635724691647780342784229449464725008第11分位

3578902840546182820743108631689405417206130276745510330第12分位

3856133684108186600351644991735668503416431260736424569第13分位

4243694688039190949561731651806146606981532860247549694第14分位

4687245917908196000574091901891672734085734600058909190第15分位

52867774488442015360893552719921498912316365968210579849第16分位

66482710393546249289412221613243418712162906457798314306702第17分位

96607716552998286704818453969309061518677536564018721227108第18分位

143328228776918359498030938616425749031601126749929634842932第19分位

375317120941001761254512117822971460571922026256514261624219918470第20分位

343990185 59489433 324180579 39679828 315884220 31383468 294709685 10208934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